
壹、 

一、補助項目:成年禮服飾購製補助 

二、申請期間: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三、資格條件:凡現設籍本鄉滿一年以上且年滿 18 歲以上具法定原住民身分鄉民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 

(一)、男性族服補助額度： 

1、電繡族服(套)：補助新台幣 2,500 元。 

2、傳統繡族服(套)：補助新台幣 5,000 元。 

(二)、女性族服補助額度： 

1、電繡族服(套)：補助新台幣 2,000 元。 

2、傳統繡族服(套)：補助新台幣 4,000 元。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15 萬元整 

 

貳、 

一、補助項目:傳統感恩成長禮儀補助 

二、申請期間: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三、資格條件： 

(一)、幼兒須於 13 歲(前)辦理此禮儀，另幼兒父母須完成結婚登記，並婚 

姻關係為存續狀態。(須符合第一款之規定才可接續辦理)。 

(二)、幼兒之母親須原設籍本鄉達一年以上，且幼兒之外祖父母或舅舅、舅媽

須設籍本鄉、且不論存歿。前項設籍一年的設定，為幼兒出生日往前推算一年

以上。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依小孩數 1 人新台幣壹萬肆仟元整為原則。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30 萬元整 

 

叁、 

一、補助項目：族語認證考試錄取 

二、申請時間：寄發合格證書六十日內向本所申請。 

三、資格條件： 

(一)、設籍本鄉三個月以上之鄉民。 

(二)、取得初級或中級資格。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 

(一)、初級認證合格者 2,000 元。 

(二)、中級認證合格者 3,000 元。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10 萬元。 

 

肆、 

一、補助項目：延平鄉機關學校社團及個人參加全國各項比賽優勝 

二、申請時間：競賽結束日起六個月內。 

三、資格條件： 

(一)預、選手(個人)：設籍本鄉三個月以上之選手。或服務於本鄉之機關學校

團體，非設籍本鄉但代表本鄉參加競賽者。 

(二)、教練：指導選手之教練。 

(三)、機關：設於本鄉政府機關單位。 

(四)、學校：設於本鄉之各級學校。 

(五)、社團：設於本鄉之合法成立之社團。 

(六)、參加政府機關(中央或授權)舉辦之全國性之運動競賽 



1、參加全國運動會或以上運動會，全國單項錦標賽。 

2、全國大專院校、中等學校、全國性國小運動會或單項錦標賽,前三名或破

大會紀錄(且有八 隊以上參加)。 

3、參加全國原住民盃、總統盃慢速壘球比賽前三名(且有八隊以上參加)。 

4、參加全國各級棒球比賽前三名(且有八隊以上參加)。 

5、參加全國性槌球或其他球類比賽前三名(有八隊以上參加，且採總錦標賽

制)。 

6、參加國際性槌球或其他球類比賽前三名(國內選拔賽有八隊以上參加，且

採總錦標賽制;榮獲 代表權(國際性)參加競賽則不限隊數)。 

7、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8、全國布農族運動會暨傳統技能競賽。 

9、上述競賽活動辦理單位為中央或授權辦理為限。 

(七)、參加政府機關(中央或授權)所舉辦之全國性藝術、文化、語文、科學文

學比賽活動前三名(且有八人/隊以上參加)。 

(八)、參加國際性以上(亞、奧會)運動、科學、藝術等競賽列入決賽前八名或

成績佳作者。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 

(一)、個人獎勵： 

1 、國際性比賽 ：第一名(特優)10,000 元、第二名(優等)8,000 元、第三名(甲

等)6,000 元，進入決賽前八名或成績佳作者 4,000 元。 

教練(所指導團體或選手獲獎,同時合於多項獎勵資格,擇最優發給一項): 第

一名:5,000 元、第二名:4,000 元、第三名:(三),000 元。 

2 、全國性比賽:第一名(特優) 6,000 元、第二名(優等)5,000 元、第三名(甲

等)4,000 元。 

教練(所指導團體或選手獲獎,同時合於多項獎勵資格,擇最優發給一項):第

一名:(三),000 元、第二名:(二),000 元、第三名:1,000 元。 



3 、全布運比賽 ：第一名(特優)1,500 元、第二名(優等)1,(二)00 元、第三名

(甲等)1,000 元。 

教練(所指導團體或選手獲獎,同時合於多項獎勵資格,擇最優發給一項)：第

一名:1,500 元、第二名:1,(二)00 元、第三名:1,000 元。 

(二)、機關、學校、社團獎勵： 

1 、國際性比賽:第一名(特優)60,000 元、第二名(優等)50,000 元、第三名(甲

等)40,000 元，進入決賽前八名或成績佳作者(二)0,000 元(依參賽人數少於

5 人者，則獎金減之。) 

教練(所指導團體或選手獲獎,同時合於多項獎勵資格,擇最優發給一項):第

一名:5,000 元、第二名:4,000 元、第三名:(三),000 元。 

2、 全國性比賽:第一名(特優) 40,000 元、第二名(優等)(三)0,000 元、第三

名(甲等)(二)0,000 元。 

教練(所指導團體或選手獲獎,同時合於多項獎勵資格,擇最優發給一項): 第

一名:(三),000 元、第二名:(二),000 元、第三名:1,000 元。 

3、全布運比賽： 

(1)、團體(9 人以下)：第一名：8,000 元、第二名：6,000 元、第三名：

4,000 元。 

(2) 、團體(10人以上) ：第一名:12,000元、第二名:10,000元、第三名:8,000

元。 

教練(所指導團體或選手獲獎,同時合於多項獎勵資格,擇最優發給一項)：

第一名:1,500 元、第二名:1,200 元、第三名:1,000 元。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35 萬元。 

 

伍、 

一、補助項目：參加公務人員高考、普考、初等考試、原住民特考、基層特考等

國家考試，考試錄取人員。 

二、申請時間：放榜日三十日內向本所申請。 

三、資格條件：設籍本鄉三個月以上之鄉民或家長設籍本鄉之人員。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每一員 5,000 元。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5萬元。 

 

陸、 

一、補助項目：補助鄉民參加體育競賽補助項目(不含全布運競賽) 

二、申請時間：競賽、活動結束後三十日內。 

三、資格條件：以下述第五點為準。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 

(一)、鄉民參加全國性體育競賽若上級單位有部分補助，本所得配合補助其不

足之部分經費 ，其補助項目及金額如下 ：(以鄉內單項協會、體育協會、學校機

關及本所為申請單位，非前述單位恕不受理。) 

補助項目 金額 備註 

服裝費 400 元 針對選手 

雜費 200 元 每日計算 

住宿費 600 元 每日計算 

交通費 實報實銷 以台鐵自強號為最高補助範圍

(票價參考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 

(二) 、凡參加縣級單位舉辦體育競賽補助各隊職員(含選手) ，以鄉內單項協會、

體育協會、學校機關及本所為申請單位 ，非前述單位恕不受理。(參加縣級各項

體育活動住宿費不予補助。) 

補助項目 金額 備註 

服裝費 300 元 針對選手 

雜費 100 元 每日計算 

交通費 實報實銷 以台鐵自強號為最高補助範圍

(票價參考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 

(三)、凡代表本鄉或由本所組訓之參與選手，參加全國性、縣級各項競賽，每

人補助新台幣 1,000 元訓練費，申請單位為各機關、學校及本所，非前述單位

恕不受理。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10 萬元。 



 

柒、 

一、補助項目：補助團體、私人款項作業 

二、申請時間：活動前 15 日。 

三、資格條件： 

(一)各機關學校、立案團體或個人。 

(二)其他經鄉長核定之專案。 

(三)檢附計畫書、經費概算表、人民團體立案證明書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等相關資料。 

(四)、申請者需有總經費百分之十以上金額之自籌款，若無自籌款不予於受理

(自籌經費不包括其他政府機關補助之經費)。但配合本所的活動、本所委辦、

聯合共同舉辦者或申請補助計畫具公益性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不在此

限。 

(五)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

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應撤銷該補(捐)

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六)申請補助如有下列各款經費者不予補助： 

1、對個人舉辦之活動。 

2、政黨政治相關活動。 

3、未訂定明確、具體之計畫者。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同一申請者每年度以不超過二萬元為原則。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20 萬元。 

 

捌、 

一、補助項目：延平鄉公所委託或補助各國中小學 辦理推廣社會教育暨文教特色

活動 



二、申請時間：當年 1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或以學年度為期程。 

三、資格條件： 

(一)、各受委託或補助之國中小學應於是項活動舉辦至少七個工作日前，將以

下相關資料送達本所。 

(二)、受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國中小學統一編號、聯絡人地址及電話等資料影本

各乙份。 

(三)、受委託或補助辦理之國中小學以同一案件，有向多個機關提出申請補助

時，應本誠信原則列明該活動之全部經費內容與擬向其他機關申請經費項目及

金額，以利本所審核。 

(四) 、受委託或補助之國中小學應自籌該案件總經費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自籌經

費不包括其他政府機關補助之經費)。但聯合共同舉辦者，不在此限。 

四、審查方式：書面審查。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上限 ：同一國中小學之委託或補助辦理金額,每一年度

以不超過新臺幣 9 萬元為原則。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45 萬 

 

玖、 

一、補助項目：學生營養午餐食材費。 

二、申請期間：當年度預算經費用罄後則停止受理該年度補助。 

三、資格條件：為本鄉國中小學校。 

四、審查方式：函送領據並及檢附依據該學校之學生數計算補助金額。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每校每位學生 1日補助為 10 元，依該學年上課日計

算。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70 萬元。 

 

拾、 

一、補助項目：祭祀廣場修繕。 



二、申請期間：當年度 5月 31 日前函送本所。 

三、資格條件： 

(一)、本鄉經登記立(備)案之社區發展協會。 

(二)、興辦及修繕提案原則以各社區傳統文化素材與工法(工藝)為基礎，結合

自然資源使用的永續及土地利用之永續等概念，採【雇工購料】之方式，進行

社區布農祭祀廣場暨傳統文化建物之興建修繕。 

四、審查方式：經本所召開審查會議並邀請申請單位代表到場簡報並備詢答。 

五、個別受補助之補助金額：各協會 30 萬元。 

六、全案預算金額概估：150 萬元。 


